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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1月5日上午12点，本机关执法人员李杰、巴格贾娜提
与公安局食药环大队民警在沙湾市园艺场路边自发形成的卖
肉摊点检查时，发现吾甫哈生•小司依提销售的牛羊肉中有
一只羊酮体没有检疫合格标识，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吾甫哈生
•小司依提出示执法证后，现场索要羊酮体的《动物产品检
疫合格证明》，吾甫哈生•小司依提不能提供。经请示领导
，立案调查，执法人员对吾甫哈生•小司依提的1只羊胴体进
行了查封（扣押），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，并对当事人吾甫
哈生•小司依提进行了调查询问，收集了相关证据。吾甫哈
生•小司依提存在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羊肉的违法
事实。   。

0.03 0.132 0 0 已结案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一百条第
一款：“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
明，经营和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、检疫标
志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，出同类合格检疫动物、动物产品货
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；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
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
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”之规定，本机关责令
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作出处罚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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